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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2 年 5 月 17 日（五）中午 12 時整 

地點：行政大樓 7 樓國際會議廳 

應出席人數：42 人 

出席人員： 

當然委員-邱繼智、王維民(陳黛娜代)、劉瀚宇、李昭慶、李正心、廖文豪、

黃其彥(黃史舜代)、曹立妍、陳恩航、汪瑞芝、蕭幸金(蕭巧溱代)、

李志偉、閻瑞彥(劉芸嫚代)、許瑞娟(黃立芳代)、郭筱晴(陳瑋瑜代)、

林盈鈞、張麗萍(蔡佩樺代)、陳姝伶、史穎君(黃健源代)、徐慧芳、

黃瑞傑 

教師代表-李慶長、楊進雄、謝承熹、袁漱萱、陶建國、黃晉揚 

請假： 

當然委員-李麒麟、賴明政、孫克難、盧智強、伍錦香 

教師代表-王雅娟、林維珩、江淑玲、梁志民、李欣欣、許晉龍 

學生代表-張怡婷、楊朝鈞、翁子媛、穆主祥 

 

主席：邱教務長繼智                                   記錄：鍾紫瑄                                           

壹、 主席報告： 

一、感謝各位委員與會，並感謝各單位通力合作及協助近日改名科技大學

訪視相關事宜，使一切圓滿完成。 

二、鑒於每次會議提供之書面資料量大且頁數多，造成資源利用不經濟，

以及現本校一級主管皆隨身配有 ipad，故下一次會議採用電子化方

式，一級主管不再發放書面資料，屆時請務必攜帶 ipad與會。另請各

單位爾後請依本處所規範之格式繳交提案電子檔資料，以利匯集成一

完整檔案，相關格式及注意事項將於下次會議前通知各單位。 

貳、 業務單位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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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註冊組： 

（一）重要事項及施行策略： 

為102學年度北區五專申請抽籤入學招生作業即將展開，招生總會 (蘭

陽技術學院) 計畫於 102 年 5 月 17 日至 102 年 5 月 24 日期間於基隆

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市)、宜蘭縣及花蓮縣等區辦

理七場宣導說明會，本校將協助辦理「臺北市」場次（訂於 102 年 5

月 23 日下午假本校承曦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廣邀 89 所臺北市公、

私立國中教師代表與會，會中並發送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簡章

及宣導海報，俾使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充分了解五專招生作業流程。 

（二）工作成果： 

1.本校 102 學年度研究所考試入學已順利圓滿完成，預計 5 月 3 日正

取生報到。 

2.本校己於 102年 4月 23日將 102學年度日二技申請入學單獨招生簡

章公告於本校網頁並聯結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招生網頁公告

考生周知。 

3.本校 102 學年度北區五專免試入學現場志願登記分發作業已於 102

年 4月 19日圓滿完成，總計 1,591名考生角逐 240個名額（含一般

生 228 名、身障生 5 名、原住民生 7 名），錄取率僅 15.08%。北商

是今年北區五專商業類報名人數最多的學校，此次錄取全校排名前

1%～16%的 2百多名新生中，國中在校成績全校排名為前 10% 的學生

計有 102名，約佔總錄取人數 45%，招生成效斐然。 

二、課務組： 

（一）102.4.22~4.26 舉行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中考試，考試週各系

科授課教師未出席記錄送至各系科主任參考處理。（依本校 98

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辦理）。  

（二）受理學生申請 101學年度第 2學期期中考試補考核准者，通知授

課教師出補考題目及連絡學生補考。 

（三）彙整本校開設學程單位提供之相關表單，以利註冊組填報資料。 

（四）102學年度排課前置作業開始，已於 4月 12日通知相關單位協助

填寫 102學年度各學制各年級科目學分時數一覽表，並請於 5月

10日前送回本組，以便處理後續建課事宜。 

（五）辦理暑期重修班開課相關事項：3.18~3.22 請各系科協助調查暑

期重修班開課科目，依統計結果開放課程讓學生在 4.8~4.1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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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選課，印製選課確認單及辦理加退選工作。 

（六）101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基本資料已建置完成並於 4.25前洽各所

系承辦人確認上傳資料無誤，核印後紙本資料業送本校電算中心

備查。 

(七) 102.4.12召開本校 102學年度大學部第 5次會議訂定本校四技日

間部各系最低錄取名額及標準，並分別於 102.4.15 及 102.4.19

完成寄發成績單及公告錄取名單，刻辦理四技高中生正取及備取

生遞補及報到事宜。 

(八) 102學年度四技繁星計畫 102.4.19公告放榜已寄發錄取生報到通

知單，錄取生陸續辦理報到事宜。 

 三、出版組： 

（一）本校申請 102學年度改名商業大學作業，本校改名科技大學申請

條件經教育部審查通過，並於 5月 10日教育部訪視委員 8位到校

進行實地訪視。當天上午進行校務簡報、平鎮校區實地訪視，下

午為校內實地參觀、參閱資料、分組晤談，及綜合座談。本校各

單位全力進行各項訪視籌備事宜，並順利完成訪視作業，俟教育

部公告審核結果將進行各項改大掛牌籌備作業。 

（二）北商校刊第 94期已於 102.4.30出刊，本次主題包括改大最前線

-財經學院成為口碑最佳的人氣學院、本校運動代表隊榮獲佳

績、學生會會長柳圻燐獲選全國大專優秀青年、新知新訊-從塞

浦斯增稅談起、人物專訪-許金龍校友的遊戲人生，及商研所、

財金系講座，及跨領域學程介紹等。目前辦理第 95期(5月出刊)

及第 96期(畢業特刊)稿件徵輯作業。 

（三）北商學報第 24期持續收件中，目前計收稿件 8篇，包括管理類 7

篇、社會類 1篇，均依程序請編委推薦審查人並送外審中。 

四、語言中心 

（一）、重要事項及施行策略： 

 1、辦理多益系列講座（一）多益說明會。 

2、辦理多益系列講座（二）新多益考試重點破擊。 

  3、執行本年度資本門預算等請購事宜。 

4、5月 2日 TOEIC測驗說明會由 ETS 臺灣區代表曾雨柔主任主講。 

 5、規劃配合開學之後全校師生上課時，所需各項之軟硬體資訊與資料

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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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規劃辦理 5月 21日新多益考試重點破擊，由專業 TOEIC英語講師

Shaun老師主講。 

7、隨時彙辦各單位電子視訊看板與播放申請。 

8、隨時配合課程及教師需求修改（含借用）上課教室。 

9、購置「Live DVD英語學習軟體」，並安裝於自學室個人電腦，以提

供全校學生利用中心資源塑造英語自學情境。 

10、規劃辦理 102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職院校建立策略連盟計劃「看

電影學商務英文」活動。 

（二）  、工作成果 

1、 支援本校各單位會議等相關錄音工作 3-4月共計 6 場。 

2、 3-4月份計有 214 人次借用本中心視聽教材暨使用自學室。 

3、 空調溫度測量記錄表，依規定填報並陳核。 

4、 隨時配合師生上課需求，有效管理教室使用或借用時之各相關諮詢

事宜。 

5、 完成行政大樓電子看板播放各單位提供的影片、圖片或文字訊息。 

6、 配合全校師生課程需求，隨時維護教室之軟硬體設備及器材使用或

借用。 

7、 為營造完善外語自學環境，自學室網路防火牆已陸續設置完成。本

中心以提供全校教職員生英、日語自學及線上檢定練習相關學習資

源為主。 

8、 向廠商借測的語言教學廣播軟體，測試結果，無法達到符合本中心

需求，擬再尋找其他產品測試。 

9、 全校電子看板製作機因傳訊等問題，已配合廠商檢修，目前均已正

常播放。 

10、 語言中心冷氣汰舊換新案，相關規劃與施作內容等問題，已請營

繕組與廠商共同研擬後再行簽辦。 

11、 辦理 101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職院校建立策略連盟計畫「電影賞

析學商務英文」活動圓滿完成。 

12、 協助完成本校改名商業大學訪視會議、錄音等工作。 

五、教學發展中心 

（一）、數位學習課程 

1、 102學年度第 1學期數位學習課程申請自即日起至 5.31 

2、 101學年度第 1學期「優良數位課程獎勵」申請自即日起至 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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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7日止。 

（二） 、教學助理制度 

1、 財務金融系曾意純及柯筱亭同學、應用外語系洪伶及張庭毓同學與

國際商務系研究所盧建宏同學榮獲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傑出教

學助理。 

2、 本校財務金融系曾意純同學榮獲 101學年度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

中心傑出教學助理。 

（三）、學生生涯歷程檔案系統(e-portfolio) 

1、 101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生涯歷程檔案系統(e-portfolio)創作競

賽自 102年 2月 25日至 5月 24日止。 

2、 101年 5月 16日業舉辦 e-portfolio達人巡迴輔導團活動，邀請本

校 101學年度第 2學期 e-portfolio創作競賽獲獎學生分享製作經

驗。 

（四）、學生學習績優團隊獎勵 

101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學習績優團隊獎勵競賽自 102年 2月 25日至 5 

月 31日止。 

參、 確認上次（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

（附件）：確認通過。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進修推廣部提：為辦理進修推廣部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因「休學逾期

未復學」、「逾期未辦理註冊」等依學則相關規定應處以

退學處分案，提請 確認。 

說明： 

1. 進修推廣部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因「休學逾期未復學」、「逾

期未辦理註冊」等依學則相關規定應處以退學處分者計有孔漢卿等

20 人（名冊如附件） 

2. 上開學生經本部承辦人員以電話連絡仍未到校補辦復學相關程序，

依本校學則第 46 條、第 76 條暨附設專科部學則第 28 條及本校學生

退學有關規定第 2 條等相關規定，應處以退學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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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本案俟會議確認通過後: 

1. 即進行教務資訊系統學籍管理登錄作業。  

2. 即進行通知退學生到校辦理離校程序作業。 

3. 退學生名單送學務組、導師及各系科，以憑辦理退學生兵役相關業

務或掌握學生動態用途。 

4. 退學名單先行歸檔，以利與其他原因退學生名單整併後彙編各學年

度退學生名冊並永久保存。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進修推廣部提：訂定本校進修推廣部各學制「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課程

科目表」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依據本校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辦法： 

1. 本案擬俟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2 學年度施行。 

2. 專科部之課程擬俟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部備查。 

決議： 

1. 會計資訊系二年制「體育」科目，第二學年備註欄請加註「二年級

體育為選修課程，不計入畢業最低總學分數中」乙段文字。 

2. 本案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 

課務組提：擬修訂「本校學程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為因應辦理跨校修讀學分學程乃當前趨勢，「本校學程設置辦法」

相關規定擬配合修改，提請審議。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課務組提：擬修訂本校開設英語教學課程實施辦法之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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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本校本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102.3.21)決議，另將現行的「教師

開設英語教學課程實施辦法」修訂為「教師全外語教學課程實施辦

法」，並提教務會議討論，另將配合改大修訂相關法規。 

2. 修訂本辦法相關條文： 

(1) 第一條：教師「開設英語」教學課程實施辦法修訂為教師「全

外語」教學課程實施辦法。 

(2) 第三條：相關「英語」之字詞修正為「外語」。 

(3) 第四條：外語授課之申請程序，應填具申請表及檢附英語課程

大綱送開課所屬單位課程委員會審查後提案校級課程委員會

審查，全英語授課者應以英語填具申請書。外語教學之課程應

於開課資料(課表、選課系統等)註明何種語言授課(「○○授

課」)，並公告週知修習該課程應注意事項。 

(4) 第五條：相關「英語」之字詞修正為「外語」。 

(5) 第六條：全程外語授課者其授課鐘點費以一點五倍計算，但總

超支鐘點數仍受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要點之限制。 

(6) 第七條：全外語授課者應填具報告書送各級課程委員會備查，

以英語授課者應以英語填具報告書。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續提案校務基金管理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課務組提：訂定本校日間部會計資訊系(各學制)、國際商務系(四技及碩士

班)及資訊與決策科學研究所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課程科目

表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1. 依各所系科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之課程科目表提請審議。 

2. 企業管理系、應用外語系、財政稅務系、財務金融系、資訊管理系、

國際商務系(五專)、商學研究所及會計財稅研究所業經本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102.03.11)及第 2 次教務會議(102.03.18)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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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案業經本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102.05.14)審議通過。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2 學年度施行，專科部課程報教育部備

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資研所提：資研所修定本所學生英語能力及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案，提請備查。 

說明： 

1. 本所學生英語能力及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如附件一)。 

2. 業經本所102年 3月4日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通過(如

附件二) 及 102 年 5 月 14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資研所提：資研所校外實習辦法案，提請備查。 

說明： 

1. 本所依本校校外實習辦法第 3 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如附件一)。 

2. 業經本所102年 3月4日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通過(如

附件二)及 102 年 5 月 14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會計資訊系提：擬修訂本系 98 學年度~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科目表，提

請 審議。 

說明： 

1. 本系調整各學制入學新生科目表(日五專、日四技、日二技、夜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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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夜二技)。 

2. 本案業經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會計資訊系(科)課程委員會、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會計資訊系(科)務會議決議通過及 102 年

5 月 14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敬請教務處協助五專課程報部事宜。 

決議： 

1. 會計資訊系進修推廣部二年制「體育」科目，第二學年備註欄請加

註「二年級體育為選修課程，不計入畢業最低總學分數中」乙段文

字。 

2. 本案修正後通過。 

提案九 

軍訓室提：擬修訂本校「課程修訂準則」之軍訓課程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1. 依據教育部 102 年 3 月 18 日臺教學(六)字第 1020039194 號函轉教

育部、國防部、內政部會銜令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

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及教育部 102 年 4 月 8 日

臺教學(六)字第 1020048575 號函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名

稱英譯乙案」（如附件一、二）辦理。 

2. 建議軍訓相關課程名稱調整如后：五專一至三年級修習「全民國防

教育」；五專四年級、四技及二專一、二年級，修習「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練課程」，俾維護同學報考預備軍士官、折減兵役及軍事

訓練權益。 

3. 本案修訂重點為軍訓相關課程名稱；修習時數及學分列計方式，均

無變更，惟為減化條文，建議併案修訂第四、五、六條有關學分列

計內容。（本校課程修訂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訂草案，如附件

三）。 

4. 本案擬自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施。 

5. 本案業經 102 年 4 月 26 日軍訓課程委員會議、5 月 1 日軍訓室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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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及 5 月 14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辦法： 

1. 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2. 修訂案施行後，敬請各系科配合修訂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科目

表，免再提案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研究發展處提：有關本校 102 學年度交換學生出國進修可抵免學分數，提

請審議。 

說明： 

1. 本校 102學年度交換生共正取 16名，分赴美國堪薩斯州匹茲堡州立

大學、馬里蘭州霜堡州立大學；荷蘭薩克森應用科技大學、阿凡斯

應用科技大學；法國魯昂商業學校、里勒天主教大學以及澳洲雪梨

科技大學。 

2. 16名學生之可抵免科目學分申請表，已獲所屬系科召開系務會議審

議可抵免科目學分數（附件 2-5），依據交換生甄選作業辦法第五

條規定（附件 1），提送教務會議審議該生之可抵免學分數。 

辦法：會議通過後由研究發展處依教務會議決議，將各生可抵免科目學分

申請表，送所屬系科、教務處及學生本人分別留存，以做為學生返

國後學分抵免之參考依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課務組提：擬訂本校 102 學年度四技繁星計畫等入學管道學生之暑期先修

班課程，提請審議。 

說明： 

1. 本校 99 學年度起奉教育部核定以外加名額方式，招收繁星計畫學生

40 名，進入本校四技會計資訊系、財務金融系、財政稅務系、國際

商務系、企業管理系、應用外語系、資訊管理系等系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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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繁星計畫學生來自全國各偏遠地區，因城鄉差距，學生學業落差大，

且日後就讀情形備受教育部重視，為使本管道學生就讀各系時能順

利銜接課程，並依繁星簡章分則(如附件一)規定，擬於暑期開辦英

文、數學、各 2 學分 36 小時;會計學概論、經濟學概論各 3 學分 72

小時暑期先修班課程，本課程所修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3. 另依本校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紀錄決議（如附件二）:

納入 102 學年度四技高中生申請入學管道學生(約 17 名)，並另行通

知已錄取之技優生、原住民生、體優生等特種生共同上課，以利學

生學習順利。 

4. 本暑期先修班所需經費，102 學年度擬由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

心補助款支應，惟該中心款項預訂於六月底前尚能確定金額及撥

款，是以本案所需經費若該中心未能補助，擬由本校暑期重修班學

分費收入項下支應。 

辦法：本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2 年 7 月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應用外語系提：應用外語系 102 學年度實施「國際會展英語學程」，提請 審

議。 

說明： 

1. 應用外語系「國際會展英語學程」計劃書(如附件)。 

2. 本案業經(102.4.16)101-2 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提出修訂，(102.4.17)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科)務會議審議通過，(102.5.14) 101 學年

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續提本委員會議審議。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應用外語系提：應用外語系修訂 99~102 學年度二技、四技、五專新生入學

課程科目表，提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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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新增及修訂 99~102 學年度入學課程科目表 

99~102 學年度五專、二技、四技課程異動對照表(如附件)。 

2. 本案業經(102.4.16)101-2 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提出修訂，(102.4.17)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科)務會議審議通過，(102.5.14) 101 學年

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續提本委員會議審議。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 

通識教育中心提：本中心擬修正「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課

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1. 因應改大需求，本中心擬修正「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

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詳如附件一。 

2. 本案業經 102 年 4 月 15 日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中心課程委員

會(附件二)、102年 4月 18日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中心會議(附

件三)決議及 102 年 5 月 14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議決議通過。 

3. 本案業於 102 年 4 月 24 日申請修正獲准，如附件四－簽呈影本。 

4.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修正重點 說明 

一、依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條規定，設通識教育

中心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1.配合中心更名異動。 

二、本會設置委員五至九人。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為當

然委員兼召集人，由中心專任教師依專長領域推

舉助理教授以上四至八人為委員；必要時得邀請

校外學界或業界代表若干名列席(由中心主任推

舉，陳請校長核定)，與會時得核實支給出席費。 

1.本中心課程委員産生

方式及人數限制。 

2.依法修正校外委員核

實支給出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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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要點經本中心之中心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並送本校校課委會及教務會議備

查，修正時亦同。 

1.配合中心更名異動。 

辦法：俟本案決議通過後則立即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 

通識教育中心提：102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之課程地圖(含權重)建置，提請 

審議。 

說明： 

1. 檢附 102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地圖及各學制課程權重資料，如附件一。 

2. 本案業經 102 年 4 月 15 日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中心課程委員

會、102 年 4 月 18 日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中心會議決議及 102

年 5 月 14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2 學年度實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 

通識教育中心提：102學年度起擬於文創學程開設二門新課程，提請 審議。 

說明： 

1. 本中心擬於 102學年度起於文創學程開設二門新課程，如表列課程： 

開設學院 開設學群 科目名稱 學分 提案教師 

文創學程 興趣選修 

創意生活產業 

The Industry of 

Creative Life 

500175 

2 張 婕 

文創學程 興趣選修 

時尚產業入門 

The 

Introduction of 

Fashion 

2 張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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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500176 

2. 創意生活產業與時尚產業入門開課計畫書，詳見附件。 

3. 102學年度起擬於文創學程開設二門新課程案，業經本系 101學年

度第 2學期第 1次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102.4.17）決議通過及 10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議(102.5.14)決議通過。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2 學年度實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 

教學發展中心提：修訂本校「傑出教學助理獎勵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修訂該辦法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傑出教學助理審查項目及標準： 

1. 修訂該獎辦評分表及配分標準： 

按時繳交工作紀錄表(每月)、服務意見調查表(1 學期 1 次)及滿意度

調查表(1 學期 1 次)，並將其工作情形或學習心得建置於學生生涯歷

程檔案系統(e-portfolio)中。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核長核定後於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八 

國際商務系提：國際商務系擬設置「美國州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UTA)

企業管理碩士(MBA)4+1 學分學程」一案，提請 審議。 

說明： 

1. 本系擬設置「美國州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UTA)企業管理碩士

(MBA)4+1學分學程」，藉由二校課程與學術合作事宜，讓本校在學

四年級學生得以省時省費用出國留學，故擬請 討論相關事宜。 

2. 本案經本校 102年 5月 14日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核長核定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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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九 

國際商務系提：國際商務系國際學程課程科目表變更一案，提請 討論。 

說明： 

1. 擬請 討論本系 102學年度國際學程所適用課程科目表。 

2. 本案經本校 102年 5月 14日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擬請提供會議紀錄予教務處課務組等相關單

位存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 

國際商務系提：國際商務系碩士班101學年度課程科目表變更一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1. 擬請 討論碩士班 101學年度課程科目表變更一案。 

2. 擬於二年級選修加入「服務行銷與管理」課程。 

3. 本案經本校 102年 5月 14日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後，擬請提供會議紀錄予教務處課務組等相關單

位存查。 

提案二十一 

國際商務系提：國際商務系訂定本系校外實習辦法(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說明： 

1. 為使學生校外實習有所依據，制定相關辦法。 

2. 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之。 

3. 本案經本校 102年 5月 14日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提案二十二 

資訊管理系提：資訊管理系大學部課程科目表選修課程異動案，提請備查。 

說明： 

1. 本系日四技課程科目表新增資訊管理研究與實務之選修課程，適用

學生為四技部 100學年及其後入學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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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系大學部原網站應用程式設計課程更改為 HTML5 網頁設計，適用

學生為大學部(日四技與日二技)101學年及其後入學之學生。 

辦法：本會議審議通過後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3 時 12 分。 


